
臺北市 114 學年度國民中學課程與教學發展工作圈 

精進教學組「第五群組」1 月份工作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5年1月14日（星期三）上午10：00-12：00 

貳、 會議地點：北政國中 康樂教室 

參、 會議主席：北政國中 洪○眞校長           記錄：吳○翰 

肆、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  

陸、 例會主題暨專業分享： 

一、主題：「初任代課代理教師增能」專題講座 

二、講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霖副教授 

柒、 群組及大聯盟事務宣達與協調 

中心學校木柵國中方○涵主任 

一、業務報告：工作圈網頁平台十二月資料已完成上傳，感謝政

大附中。 

二、 政策宣達： 

（一） 115學年度課程計畫備查作業暨本土語文課程說明會 

依教育局於114年12月19日所函知（北市教中字第

1143122135號），於115年1月6日（星期二）假麗山國中

辦理「115學年度課程計畫備查作業說明會」暨「本土語

文課程說明會」。感謝各校教務主任及負責課程計畫備查

業務之組長準時出席。本次研習屬於調訓性質，請各校務

必派員參加。 

（二） 114學年度各群組市任務計畫及經費明細表 

感謝各群組中心學校對市任務計畫及經費預算表的協助，

目前所有資料已全數收齊。後續還請大家繼續協助辦理，

感恩！ 



（三） 關於國教署114學年度「活化教學與多元學習計畫」經費

辦理說明 

1.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114年8月

8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45503834號、114年12月2日臺教國署

國字第1145506001號及本局114年9月23日北市教中字第

11430997152號函續辦。 

2. 國教署前以相關函文核定補助旨揭計畫114學年度第1學期

經費，執行期程自114年8月1日起至115年1月31日止，合先敘

明。 

3. 國教署考量部分地方政府反映本案研習屬連續型計畫，執行

內容具不可切割性，爰將「114學年度第1學期國民小學及國

民中學活化教學與多元學習計畫」修正為「114學年度國民小

學及國民中學活化教學與多元學習計畫」，並將執行期程調

整為114學年度（114年8月1日起至115年7月31日止）。 

4. 經費補助內容如下： 

 (1)國教署補助本市核定經費之55% 

A.補助款分2期撥付，並統一於115年8月辦理核結。 

●第1期補助款（子目代號 RA4260）已由國教署撥付至本局，

並由本局完成撥付至各校。 

●第2期補助款將於115年度辦理，惟受《財政收支劃分法》調

整影響，俟相關規定確認後，本局再行向國教署辦理請撥。

另國教署115年度預算如未經立法院審議通過或遭調整，將

依審議結果協商或修正，並依《預算法》第54條辦理。 

B.各校請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

要點」之規定支用經費，並於115年7月31日（星期五）

前將核章之經費收支結算表（國立學校及私立學校請附

原始憑證），免備文逕送本局（國中送至中等教育科；國

小送至國小教育科）以辦理核結事宜。 

(2)教育局補助自籌款 45%（國中、國小） 



A.自籌款分114年度及115年度2期撥付，並依年度辦理核銷。 

●114年度國中自籌款（子目代號 CB421L）由本局撥付；國

小部分由國教科另案辦理。經費執行期限至114年12月31日

止，未使用完畢者須辦理繳回，並於115年1月8日（星期四）

前檢附核章之經費實際支用明細表，免備文逕送本局（國

中送中等教育科；國小送國小教育科），以辦理核銷及後續

第2期經費撥付事宜。 

●115年度自籌款俟預算通過後，再行撥付。 

（四） 關於精進教學計畫經費辦理說明 

1.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臺教國署國字第1145506131號

函說明二，本案將原核定之「114學年度第1學期直轄市縣（市）

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計畫」

修正為「114學年度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

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計畫」，執行期程調整為114學

年度(114年8月1日起至115年7月31日)。 

2. 115年度經費如未經立法院審議通過或遭刪減，將依審議結果

調整或協商，並依「預算法」第54條規定辦理。 

3. 114學年度第1期經費先予核定50%所需經費（RA4349）。在款

項尚未撥入前，請各校先行暫付相關支出。請各校務必依計

畫確實執行，再次感謝各校的配合與支持！ 

（五） 關於114學年度閱讀知識王競賽部分 

為營造校園優質閱讀氛圍，整合校內閱讀資源，並將閱讀融入

課堂教學，引導教師創新教學，鼓勵各校辦理校內「閱讀知識

王競賽」初選活動，進一步激發學生的閱讀興趣與熱情，並推

派代表參加本市國中學生「閱讀知識王競賽」，教育局已於114

年10月23日北市教中字第1143106112號函文至各校，其活動重

要時程如下： 

1.報名日期：115年1月09日（星期五）下午5時前 

2.複賽日期：115年3月26日 (星期四）下午1時10分至4時 



3.決賽日期：115年4月23日（星期四）下午1時至5時 

4.複賽及決賽地點：興雅國中 

 

（六） 114年度充實公立國民中學圖書館（室）圖書採購部分 

有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補助本市辦

理「114年度充實公立國民中學圖書館（室）圖書採購」一案，

教育局已委請中山國中協助執行並完成相關作業。並於114年12

月22日函文發送至各公立學校（北市教中字第1143124080號），

請各校依「移撥財產明細表」辦理財產移撥相關事宜。感謝各

校的協助與配合。謝謝！ 

 

捌、討論事項： 

提問事項(一)：1/20（二）為114學年度第一學期休業式，亦是本學

期第二十一週，1/21-23為因應114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一週（2/11-13）補行上課日： 

             (1)因應補行上課所生之課稅超鐘點費，應如何支應？

【涉及114學年度第一學期第21週及第二學期第1

週】 

             (2)倘教師於2/1退休，代理教師聘任起聘日為115年2

月1日，惟補行上課3日非屬下學期代理教師聘期內，

其鐘點費應如何支應？是否需自下學期代理教師

聘任之鐘點費中扣除？ 

提問群組學校:第六群組 

教育局回覆：本案擬請本局人事室協助釐清相關規定後，再行回覆。

謝謝！ 

提問事項(二)：寒假將安排第二學期安排各領域共備及增能研習，有

關115年度活化教學教師專業成長計畫，預計何時可提

出申請? 



提問群組學校:第八群組 

教育局回覆：有關115年度活化教學教師專業成長計畫是否發放？發

放方式？相關執行及經費規劃研擬討論中，敬請稍後，感

謝您。 

提問事項(三)：教育局經費核結辦理方式是否能比照國教署以學年度

方式辦理？ 

提問群組學校：第四群組 

教育局回覆：本案前已向國教署反映相關意見，後續國教署補助經費

之辦理方式亦已調整為以學年度為原則。惟因本局配合

款已完成撥付，並經與相關會計單位確認，本局補助之

自籌款仍須依會計年度辦理，爰本學年度尚無法配合調

整，敬請見諒。未來辦理國教署相關補助計畫時，將審

慎留意補助經費之辦理方式，並提前規劃相關因應措施。 

玖、前次會議討論事項 

    11月4日會議第六群組提出: 

    本學年度大屏汰換事宜，以利教學現場大屏損壞之因應處理策略

擬定：是否確認由局端統一採購汰換？期程為何？另，增班的教

室大屏是否有經費補足？集中式特教班教室都沒有大屏? 

教育局回覆： 

資教科回復說明如下： 

一、 配合教育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及本市「班班有智慧大螢幕」

政策，於107至112學年度完成國小3年級至高中3年級一般

班級教室（一般班級教室含上開年級「集中式」特教班、

體育班、藝才班、資優班）設置智慧大螢幕，並每年協助

各校建置新學年額外增班需求所需智慧大螢幕。 

二、 資教科於114年賡續辦理統購案，建置國小2年級班級教室、



分散式資源班、一般班級增班、集中式特教班增班等教室

智慧大螢幕，俾提升國小2年級至高中3年級一般班級教室

智慧大螢幕建置率至100%。綜上，資教科每年應已補足各

校增班需求臺數（計算方式：歷年補助數減現有一般班級

數）。爰針對部分學校反映集中式特教班及增班教室尚未

設置智慧大螢幕一節，請學校先行協助釐清設備不足之原

因。 

三、 另有關統購案一般班級教室智慧大螢幕汰換，各校於智慧

大螢幕保固期屆滿後定期檢視其狀態，倘遇故障或不堪使

用情形，可函報本局敘明其不堪使用原因，經確認有汰換

需求者，本局將補助智慧大螢幕汰換經費。 

特教科回復說明如下： 

一、 有關集中式特教班大屏皆由資訊教育科併同其他班級辦

理設置，依特教科提供之增班班級數進行大屏統購。 

二、 分散式資源班由資教科補助設置，另本局於114年7月22日

北市教特字第11430825991號函說明如下： 

（一） 114年補助國中小分散式資源班（身障及資優類）每班至

少1臺大尺寸觸控螢幕﹔業由資教科協助招標採購，應於

年底全數完成。 

（二） 倘現有臺數已符班級數數量者，暫不補助，其他需求另行

配合相關計畫評估。 

  



拾、長官致詞：教育局長官張○莉督學 

一、 群組調整與行政協調 

（一） 群組重新劃分： 督學爭取將原本位於第四群組的南港

區三所國中（南港、誠正、成德）移撥至第八群組（內湖區），

以解決學校感覺像「孤兒」的問題。 

（二）預期效益： 調整後第四群組剩 12 所學校，第八群組增

至 11 所，規模更為平衡。若長官支持，預計於 115 年度，

第八群組將轉型為「港湖區」群組。 

（三）行政配合度： 督學讚賞黃○財課程督學對意見的如實呈

現與積極處理。 

二、 優秀學校表現與典範 

（一）優質學校表率： 督學特別感謝政大附中與滬江高中的付

出。即便滬江高中沒有國中端，仍願意投入國中學程任務，

以此銜接高中端教學，展現優質風範。 

（二）第五群組凝聚力： 督學強調第五群組（文山區）以「優

質」與「凝聚力」聞名，教務主任會議的出席率極高，深獲

教育局長官肯定 

三、 公共財產與設備管理 

（一）設備帳籍掌控： 提醒學校務必掌握教育局補助的大屏

（大型螢幕）與筆電等公共財。教育局科室會進行不定期抽

查（巡導），學校應避免因人員更替而導致設備名冊缺漏。 

（二）報廢設備處置： 已完成報廢手續但仍堪用的設備，可轉

贈給經濟不利或弱勢學生練習使用。但須提醒學生不得安裝

非法軟體，且收回時應檢查內容。 

四、 職場領導與同仁關懷 

（一）公平原則： 督學建議校內分工應考量職等（如普考與高



考）的薪資差異，落實「不同酬應不同工」，適度調整任務

內容以維持職場公平性。 

（二）帶領與支持： 領導者應主動關心同仁工作進度（如協助

審閱重要公文、區分輕重緩急），透過「感情牌」建立凝聚

力，而非僅是代理而不處理。 

五、 教學正常化訪視 

特定學校追蹤： 針對私立學校，因長官高度關心，未來仍會

持續安排關於教學正常化方式的相關視導或談話。 

六、  人事動態 

體衛科人事： 原體衛科科長即將調任至運動部（原體育署）

競技科擔任視察 

 

拾壹、臨時動議： 

木柵國中柯○惠校長提案：第五群組中心學校之輪序，115-116學年

請實踐國中協助，另新增政大附中之輪序於北政國中之後。 

第五群組中心學校輪序 

擔任學年度 校名 

111-112 萬芳高中 

113-114 木柵國中 

115-116 實踐國中 

117-118 北政國中 

119-120 政大附中 

 

決議：無異議通過。 

  



臺北市114學年度國民中學精進教學組第5群組 1月份工作會議 

會議照片 

 

圖說：主席致詞 圖說：專題講座 

 

圖說：感謝講師提供精湛演講 圖說：督學致詞與勉勵 

 

圖說：溫馨又認真的第五群組課程領導人 

 


